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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莞城士多侠门店插座加装作业
“5·12”一般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3年 5月 12日 17时许，东莞市莞城街道八达路 32号“士

多侠”门店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

失约为人民币 24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

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3年 10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东莞莞城

士多侠门店插座加装作业“5·12”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》(以

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)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要求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

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《进一步

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

方案》(粤安办〔2023〕79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作方案》)和《广

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(以下简

称《评估指引》)，东莞市莞城街道安委办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

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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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0月，东莞市莞城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

成立评估组，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

文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和结案通知的要求，通过查阅便利

店、社区等相关单位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

文件资料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责任追究及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等相

关文件、资料，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

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: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 梁正合

对冰柜插座进行接电源线驳接作业

时，对现场安全风险辨识不足，未采

取有效的断电、验电措施，未穿戴任

何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在狭窄、黑

暗的吊顶内进行接电作业，不慎接触

到裸露的带电线缆，导致事故的发

生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鉴于其死亡，

免予追究其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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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单位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“士多侠”

便利店

由应急管理部门对便利店负责人进

行约谈，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

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2023 年 11 月

24日，莞城应

急管理分局执

法人员对涉事

便利店负责人

进行约谈。

2 创业社区

由莞城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生产工

作的副书记对创业社区的主要负责

同志进行约谈，督促其加强对辖区便

利店的监管和巡查力度，将本起事故

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安全生产警示教

育。

2023 年 12 月

29日，莞城街

道副书记对创

业社区书记进

行约谈，并将

本起事故作为

典型案例进行

安全生产警示

教育。

三、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“士多侠”便利店

便利店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深入整治存在的安全管理问

题和漏洞。2024年 7月，便利店已倒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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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创业社区

社区加强对辖区便利店的监管和巡查力度，将本起事故作为

典型案例进行安全生产警示教育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存在突出问题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各部门、社区应加强对电气安全的宣教培训，组织监

管巡查人员开展电气安全培训，提高相关安全隐患识别能力，并

通过入户提醒、张贴提示、发放传单等方式，普及用电安全知识、

触电应急处置、电气线路规范等，提升生产经营单位人员用电安

全意识和避险能力。

（二）各部门、社区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用电

安全检查工作，督促落实有关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

有关单位强化一线员工涉电用电安全意识，切实加强生产活动各

用电环节的安全管理，及时排查消除用电安全隐患，教育、指导

有关单位加强用电安全隐患整改，建议各单位按规范设置短路和

漏电保护装置。

（三）各部门、社区应规范低压电工作业，明确低压电工作

业必须由持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实施，严禁无证人员擅自进

行电路维修、改造、接线等作业，在巡查中发现无证作业立即制

止，并督促落实持证人员操作。


